
零工驿站日常管理制度

为了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雇主）提供良好的服务质量，充

分发挥驿站作用，特制定如下管理制度，请求职者和用人单位（雇

主）共同遵守以下规则。

一、为便于工作人员提供“即时快招”服务，请填写真实有

效的登记信息。求职者和用人单位（雇主）达成初步意向的，驿

站免费提供面试洽谈室，供双方使用。

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在驿站内大声喧哗、嬉戏吵闹，保持

场所安静。

三、自觉爱护驿站设施，规范使用驿站物品。驿站电器设施

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使用，用完后及时归位，保持物品摆放有序。

四、讲究室内卫生，不在驿站内吸烟、随地吐痰、乱扔杂物。

五、借出驿站物品请配合工作人员的要求进行登记，用后及

时归还，不得据为己有。

六、违规使用驿站设施，造成设施损坏或故意损坏驿站设备

的，需照价赔偿。

七、加强卫生防疫意识，疫情期间进入驿站请佩戴好口罩并

配合防疫登记。



安薪驿站服务内容

新洲区安薪驿站是通过与新洲区零工驿站合办共建方式建

立，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战斗堡垒。服

务内容如下：

接待投诉。劳动者通过电话和现场投诉劳动侵权行为实现快

报快处，做到“小事不出站、大事马上办”；

政策宣传。劳动者通过领取政策宣传手册、参加宣传讲座等

方式及时了解劳动权益保障政策法规，不断提高法律意识；

属地监管。执法部门以安薪驿站为依托，工作人员前出一线，

对驿站辐射半径内的用人单位、在建工程项目实话深入性监管。

化解矛盾。执法部门通过“安薪驿站”实施就近就地接访，

提前应对、提早介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避免问题激化扩大。



零工驿站工作人员管理细则

为了稳步推进零工驿站建设，强化服务管理，将驿站服务工

作落到实处，特制定以下管理细则。

零工驿站工作人员应热情周到的为到访人员提供服务，使用

规范服务用语，并为用人单位（雇主）和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以下

免费服务：求职登记和招聘信息发布、人社政策咨询、面试洽谈、

举办招聘活动。

积极学习并落实人社就业政策，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建立并

做好工作台账。

三、具有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行为规范，无不良嗜

好，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赌博、宗教迷信、色情等违法违规活动

或为违法违规活动提供人员和场地。

四、不得殴打、辱骂灵活就业人员，不得泄露其隐私信息等。

五、不得发布虚假灵活用工信息，不得向灵活就业人员推销

保险理财产品、网络借贷等金融产品，或其他经营主体推销活动

提供支持。

六、零工驿站是在人社部门指导下建立，不得违规出租、出

售、转让零工驿站办公场所，不得擅自改变设施用途。

七、不得提供虚假服务信息，不得冒领运维补贴。

八、零工驿站出现以下情况，应关停并撤销驿站资格：

（1）无正当理由连续三个月以上不开展服务。

（2）对外公布服务电话无人接听且被媒体曝光或投诉举报。

（3）一年以内 3 次及以上被服务对象投诉服务质量存在问

题且核实后情况属实的。

（4）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街（镇）公共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职责

1.为求职者提供求职登记、职业介绍、培训报名、政策咨询

等公共就业服务。

2.通过走访企业，广泛收集各类有效用工信息并即时发布在

驿站大厅、辖区内各村（社区）、湖北省零工驿站系统和各类线

下线上平台。

3.积极宣传就业政策，为符合条件的用工主体、求职者、劳

动者申报就业补贴。

4.按照企业特点和招工要求，合理为用工主体分时段、分行

业举行招聘活动。

5.简化招聘求职流程，通过“零工驿站微信小程序”的数据

统计，建立零工“即时快招”服务模式，为求职者和用工主体提

供快速发布信息、现场对接洽谈、即时确认结果、当日面试到岗

等服务。

6.建立灵活就业人员分级服务机制。准确掌握求职者的基本

信息、就业需求和就业能力，提供“一对一”职业指导服务，加

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积极落实“1131”工作。

7.大力推广“零工驿站 新洲优服”微信小程序，为求职者

和雇主提供“24 小时不打烊”就业服务。



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专员（劳务经纪人）职责

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专员（劳务经纪人）主要负责本

村（社区）网格内公共就业点的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1.为用人单位（雇主）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宣传，辅助

申报各类补贴等公共就业服务。

2.为求职者提供求职登记、职业介绍、培训报名、政策

咨询等公共就业服务。

3.及时采集更新劳动力信息，定期反馈至所属零工驿站。

4、为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帮扶，促进其尽快就业。





先行试点新理念


